关于《官山明月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》的
审核意见
宁波鄞州浡诚中隆一期财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：

    根据项目公司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《官山明月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》合同编号：HLGS-GC-006
我司对文件中相关条款进行监管审核，出具意见如下：
1、本合同金额3，193，250.00元，暂定总价，固定单价合同；

2、因土方工程常涉及企业地域控制因素，本合同采购方式为直接委托，与土方单位直接议标；

3、复核土石方工程单方造价，常规土方工程挖土转运单价在15-25元/m3,取土回填单价在10-20元/m3,具体项目因项目区位，地质状况、土方资源、土方运距、施工方水平等而异，通过对比其他项目土方工程合同单价，本项目单价在可接受范围内。

4、合同中支付条款符合常规标准，不存在超进度支付情况，不存在付款风险；

5、合同中计价方式符合规定、标准，不存在歧义，不存在计价、结算风险。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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